
【情形1?

网购产品被取消订单，能否要

求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划重点： 不可抗力致无法履行， 可不担

责

电子商务法第 49 条规定， 电子商务经

营者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

的， 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

功， 合同成立。

孙璟钰说， 一般情况下， 经营者在网站

发布的商品信息符合要约条件， 消费者选择

商品、 提交订单或支付价款， 合同即成立。

疫情期间， 广大网购消费者被取消的订单

多为与防控疫情相关的产品， 比如口罩。

在此情形下， 经营者以物资先行供应疫区、

无法正常履行订单并要求退单的行为， 应属

于基于不可抗力而致使不能履行合同的情

况， 消费者不可据此要求经营者承担赔偿责

任。

【情形2?

订购的货物无法正常到货，能

否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

划重点： 视情况而定， 双方可协商延期

或退货

孙璟钰表示， 若消费者在疫情发生前在

商家处订购货物， 约定的交付时间在疫情

期间， 商家以疫情为由提出延期供货应在

原则上认定为合理事由， 具体是否构成不

可抗力而导致的无法正常履行， 应结合商家

所在地域是否受限、 物流是否受阻等进行判

断。

“需要指出的是， 若消费者订购的非紧

急所用货物， 大可以与商家协商延期供货，

若延期供货会致使消费者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 则消费者可提出解除合同、 返还已付

款。” 孙璟钰说。

【情形3?

报名的培训班无法提供服务，

能否要求培训方承担赔偿责任？

划重点： 疫情期间短期培训班可解约退

款

“此种情况应根据培训班的性质进行判

断。” 孙璟钰解释， 对于长期提供培训班的

机构来说， 疫情期间恰逢寒假， 此类培训机

构本就在此期间中止培训， 此时， 受培训方

要求提前解约无法律依据； 但若因疫情期间

延长导致培训机构不能提供服务期限延长，

则消费者可与培训机构协商， 延长服务期限

或提前解除与培训机构的服务合同， 但应退

还的费用应根据合同性质、 已履行情况进行

综合判断。

对于短期培训班， 特别是寒假培训班或疫

情期间培训班， 消费者即可要求培训机构解除

服务合同并退还已缴纳费用。

【情形4?

取消旅游行程，旅行团或预定的

酒店是否有权扣除费用？

划重点： 因疫情无法成行， 可解约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13 条规定， “因

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旅游经营者、 旅游辅助

服务者的客观原因导致旅游合同无法履行， 旅

游经营者、 旅游者请求解除旅游合同的， 人民

法院应予以支持； 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

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于已发生费用的情况及金额应由旅游经营者

承担举证责任。

孙璟钰认为， 在消费者选择自由行时， 收

取费用的主体主要为酒店经营者、 旅游景点经

营者、 运输服务经营者。 在此情形下， 若消费

者因疫情取消旅游行程， 则有权要求上述主体

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

【情形5?

无法使用承租的房屋，能否申请

提前解除租赁关系？

划重点： 可协商减免租金或解约

“受疫情影响， 有些房屋承租者， 特别是

外地务工者无法正常返还务工所在地使用已承

租的房屋， 则承租人可依据不可抗力的有关合

同规定， 请求减免部分租金。” 孙璟钰说，

“对于承租人或出租人认为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损失过大， 请求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的， 双方可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以支付对方违约金的方式终

止租赁合同的履行。”

【情形6?

囤积的疫情防护物资，在疫情后

能否申请退货？

划重点： 收货超 7 日且无质量问题可不

退货

有的消费者担心疫情期限长， 在疫情期间

购买大量防护物资， 比如口罩、 消毒液、 酒精

等。 孙璟钰认为， 在疫情结束后， 上述物资能

否退货需要根据购买方式进行确定。

孙璟钰解释， 若通过经营者经营的网站购

买， 则消费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5

条有关“7 日退货” 的规定申请退货； 若收货

超过 7日， 且无其他质量问题， 则经营者可不

予退货。 若通过线下购买， 则消费者不可申请

无理由退货， 是否能退货只能依据法律规定进

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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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员工，让劳企双方在法律框架内并肩“战疫”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很多行业的阵脚。

很多餐饮企业遭遇寒冬，门庭冷落客流稀少；

新零售企业的线上订单却呈爆发式增长，人

手出现短缺。在市场的推动下，零售企业与传

统行业联合打造出“共享员工”模式。

作为灵活用工的新模式， 工资怎么发、

社保怎么缴、 发生工伤了怎么办， “共享员

工” 模式的诸多潜在用工风险引发关注。

有法律人士认为， 特殊时期， 建议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 尝试灵活用工新模式， 盘

活人力资源； 只有多方共同承担责任、 共同

分摊损失、 共同想办法才能共克时艰， 企业

和员工才能更好地“活” 下去。

零售业“借用”餐企员工

餐饮行业与零售行业跨界合作之外， 很

多行业也在试水“共享用工”， 在全民抗疫

期间努力促进企业复工。 据不完全统计， 已

有包括阿里、 京东、 苏宁、 联想等在内的企

业发起了与传统企业共享员工的计划。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劳动法教研室

主任宋艳慧接受采访时表示， 作为员工， 如

果拥有多项技能， 能对接不同企业的用工需

求； 不同企业又存在淡旺季的差别， 有用工

时间差， 在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的条件下，

“作为一种灵活用工方式， 共享员工的出现

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

业内人士认为， “共享员工” 模式不仅

能解决一些尚未复工企业的员工待岗问题，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企业人员不足的

问题。

盒马全国经营管理总经理胡秋根表示，

疫情期间订单大涨， 有了餐饮企业员工的支

援， 盒马员工也能得到休整。

胡秋根认为， 与餐饮企业的合作是临时

的过渡措施， 并不能被定义为一种新的雇佣

关系，“我们现在没有想这么多员工的去留问

题，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保护好员工，服

务好顾客上， 与合作方一起共抗疫情。”

共赢之下也要防范风险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姚均昌律师

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共享员工” 模式可以

缓解餐饮行业用工成本的压力， 解决零售企

业用工荒难题， 同时也能帮助暂时失去岗位

的员工重新找到饭碗、 获得收入， 是“三

赢” 的做法。

同时， “共享员工” 模式可能存在的用

工风险也引发了关注。

在姚均昌看来， 这种风险包括劳动关系

的认定风险、 工伤赔偿的风险、 社会保险缴

纳的问题、 违纪员工处理的问题以及疫情结

束后员工流失的风险等。

其中， 认定劳动关系影响着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

“如果餐饮企业与零售企业就员工借用

或租用签订了 《借调协议》 等用人协议， 那

么， 餐饮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仍是劳动关系，

劳动者与零售企业之间是劳务关系。” 姚均昌

指出。

据了解，盒马要求“共享员工”年龄在 18 岁

以上， 持有健康证且在 14 天内没有发热等症

状，并与餐饮企业员工签订劳务合同。胡秋根介

绍称，一些情况复杂、要求更高的岗位暂时不会

安排临时员工上岗， 盒马负责与合作企业结算

工资，再由合作企业给员工发放工资。

业内人士认为， 在劳务关系下， “共享员

工” 模式属于跨行业借调用工的模式， 即社保

仍由原单位缴纳、 工资由借用单位承担并由原

单位负责发放。 在休息休假方面也应当遵守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 在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利的

同时， 应支付加班费。

“在疫情之下，‘共享员工’ 模式增加了法

律主体，肯定会增加法律风险，但还是利大于弊

的。 ”宋艳慧指出，如果借出方、借入方与“共享

员工”都很规范， 不会成为很特殊的问题。

目前， 劳动合同法已经就“非全日制用

工” “劳务派遣” 等灵活用工形式作出相应法

律规定； 同时社会保险法、 工伤保险条例也对

灵活用工的社保缴纳、 工伤认定、 工伤赔偿等

作出了规定。

共同承担才能共克时艰

“我们老师都是算课时费的， 没上课就只

有底薪， 工资降了很多。” 在北京一家早教培

训机构工作的李萌对记者说。 在她看来， 虽然

培训机构普遍遭遇“寒冬”， 但在现有形势下，

“工资够活着就行”。

李萌乐观地说： “公司以线上视频的形式

组织了多次培训， 趁此间隙苦练内功， 希望上

班后业务能力直线飞跃。 我们的线上直播课也

有望很快上线。”

“企业越做越好， 才能更好地保护劳动者

的饭碗及权益， 才能多方共赢。” 宋艳慧指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只有多方共同承担责

任、 共同分摊损失、 共同想办法才能共克时

艰。

法律界人士认为， 在特殊时期， 建议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 谨慎大胆地尝试灵活用工的

新模式， 合理调动人力资源， 让企业和员工都

可以更好地“活” 下去。

姚均昌则建议， 就灵活用工模式而言， 借

入企业应该严格按照国家及当地政府要求， 为

员工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装备如口罩等， 还应

与借出企业就员工的借调期限、 工资标准和支

付时间、 人身伤害赔偿责任承担等方面作出具

体约定。

“同时， 借出企业要签订完善的借调协

议、 及时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保并支付工资， 保

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员工应更注重安全防护，

借调期间应当要求签订三方协议或劳务协议，

保留好工作记录和证据。” 姚均昌说。

宋艳慧还指出， 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单独

缴纳， 发生工伤事故后有给付义务， 因此会尽

力避免工伤事故的发生。 “因此在工伤保险方

面， 建议借出企业与借入企业进行协商， 强化

双方责任。” （据 《工人日报》）

新冠肺炎疫情

下， 部分合同义务无

法履行。 合同当事人

在此情形下该如何保

护自身权益？ 北京市

朝阳区法院法官孙瞡

钰根据消费者在疫情

期间已遇到， 或在疫

情结束后即将遇到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

相关法律建议。 孙瞡

钰表示， 本次疫情性

质属于法律上规定的

不可抗力， 因此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的， 当事人可解除合

同； 因疫情不能履行

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

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

全部免除责任。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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